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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完全理性和公平偏好的营销渠道委托代理模型比较研究 

丁 川 

(西南财经大学运筹与决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4) 

摘要：营销渠道中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常常是信息不对称的，与市场 “零距离”的零售商比制造商有更多的信息，基 

于此，本文首先考虑渠道成员具有完全理性，建立了符合营销渠道实际的委托代理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制造商给 

予零售商激励程度越大，零售商越努力销售其产品，但努力程度与零售价格、零售商的风险规避度相关，与批发价格无 

关。进一步，将行为经济学的公平偏好理论植入到渠道激励研究中，建立了基于公平偏好的销售渠道委托代理模型，其 

研究表明：渠道双方具有互惠式公平偏好时，当制造商给予零售商的最大固定工资和固定工资满足一定条件时，零售商 

愿意付出更多的营销努力；并且制造商越是慷慨地给予零售商更多的固定收入，零售商越努力销售制造商的产品。同 

时，和完全理性模型比较，考虑公平偏好时，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收益都得到了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能够设计出帕累托 

改进的销售工资合同。最后还提出了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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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营销渠道是指某种货物或劳务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移动时， 

取得这种货物或劳务所有权或帮助转移其所有权的所有企业或 

个人。简单地说，营销渠道就是商品和服务从生产者向消费者 

转移过程的具体通道或路径。制造商生产的产品通过这个通道 

由零售商将产品或服务转移到顾客手中，然而，人们已经发现： 

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双方利益并不完全一致，零售商有可能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不利于制造商的行为(如偷懒、谎报销售 

能力、隐瞒市场需求信息等)⋯，当零售商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 

时，容易导致整个渠道中的信息不对称，渠道效率低下，不能实 

现 Pareto最优决策 “J。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制造商如何 

设计激励机制，对零售商进行有效激励，减少渠道冲突，一直是 

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一些文献对非对称信息下的渠道 

激励问题做了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结果。Basu和 最 

早以激励理论的观点研究了针对销售商道德风险的线性激励问 

题 ，Lal和 Srinivalan ，Chen[ ，Krishnan等㈨对其研究进行了 

扩展，Corbett和Zhou 分析了在销售商单位产品的销售成本为 

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两种情况下，不同线性契约与供应商、销 

售商以及整个供应链收益变化的关系。Charles等研究了二级供 

应链中针对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的线性分成制契约设计问题，对 

相关参数变化进行了灵敏度分析，证实了线性契约在实际供应 

链双边道德风险问题中的有效性 ⋯。田厚平，刘长贤研究了信 

息非对称条件下，制造商如何设计相应契约来激励分销商提高 

服务水平进而最大化制造商 自己的利益的问题，给出了信息非 

对称下的供应链契约设计模型，结果表明，分销商销售能力越 

强，制造商获益越多 ，曹柬等结合 Stackelberg博弈模型和激 

励机制理论，分别研究了不对称信息为离散类型和连续类型情 

况下的线性分成制契约设计过程，比较了线性分离契约和线性 

混同契约的有效性，分析了各种相关因素对契约的影响，提出了 

不对称信息为连续类型情况下的次优契约是线性分离契约的前 

提条件 。如果考虑需求的变化时，陈金亮等研究了具有需求 

预测的信息不对称和双重定价问题，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的激励 

原理设计最小订货比例合同，激励零售商共享其私人信息来消 

除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一- 。 

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简 

单渠道(简单供应链)。一些学者研究了扩展的渠道结构的激 

励问题。陈树桢等研究了双渠道供应链激励问题，在促销 一 

价格敏感需求与促销补偿激励等条件下比较了集中式与分散 

式决策下供应链最优的促销投入、促销补偿投资与定价策略， 

单独利用两部定价合同不能有效地协调双渠道供应链，而两 

部定价合同与促销水平补偿合同的组合能够实现供应链协调 

和渠道成员双赢 。陈忠，艾兴政应用贝叶斯推断原理构建 

电子渠道与传统渠道信息共享收益分享的合作机制 。田 

厚平等研究了具有一个生产商和两个零售商的分销系统中零 

售商可能合谋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假设商品销售量对于服务 

水平敏感 ，每个零售商的销售量不仅与自身的服务水平有关、 

同时受另一零售商服务水平影响的情况下，分别考虑分销商 

非合谋时生产商的最优激励问题” 。进一步，田厚平等又扩 

展了渠道结构，研究了具有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 

分销系统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在该系统中，两制造商作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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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零售商作为代理人。在假设两制造商的产品对于服务 

水平敏感且产品间存在部分替代性的基础上，制造商通过对 

零售商实施奖金激励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 

但上述研究结果离不开一个基本假设 ：制造商和零售商 

都是完全理性的。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传统经济学关于 

“完全理性”的假定提出异议，不是所有人的行为都能用新古 

典经 济 学 的效 用 最大 化 来加 以解 释。最 后 通 牒博 弈 

(Ultimatum game)、单方指定博弈 (Dictator game)、礼物交换 

博弈(Gift exchange game)和信任博弈(Trust game)为“非 自 

利”的提出奠定了基础。Kumar等通过对美国以及荷兰汽车 

销售渠道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信任和公平相处是维持渠道协 

作的重要因素 。Kahneman等也认为：公司也关心公平，公 

平在建立和维持渠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说明 

在实际中：制造商和零售商不全是基于 自己效用最大化决 

策，制造商和零售商不仅仅是利己的，有时也会利他。为了 

研究制造商或零售商的非自利行为，一些学者构建了公平偏 

好理论模型。这些公平偏好的理论模型可以分为两种：第一 

种认为人们关心分配的最终结果是否公平。参与者既在乎 

自己分配得到 的物质利益，还在意其他人 分到的物质利 

益 。这一模型的特点是假设相关主体面临着 自己利益和 

他人利益之间的权衡(Trade off)，也就是说，个人必须在本人 

物质利益和分配结果公平之间仔细斟酌才能使个人效用最 

大化。为了在效用函数中不仅包括 自己的收益，而且还包括 

他人 的收益，Rabin提出了一个简单 的线性效用 函数模 

型 ；第二种模型则认为，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是善意的，那 

么就会报答这种善意行为(善以善报)；如果一方觉得对方怀 

有恶意，那么就会报复恶意行为(恶以恶报)t2ol。蒲勇健成 

功地将 Rabin的思想植入了经典的委托代理模型，并且发现 

Holmstrom—Milgrom模 型 中 的最 优合 约 不 是 帕累 托 最优 

的 ，同时，蒲勇健将物质效用和“动机公平”植入经典的委 

托代理模型，获得一个代理人表现出“互惠性”非理性行为的 

新委托代理模型。由该模型给出来的最优委托代理合约在 

一 定条件下可以给委托人带来比现有委托代理最优合约更 

高的利润水平 。 

具体就渠道而言，目前将公平偏好理论纳入到渠道决策 

中，有少量的研究 成 果 ，Loch和 Wu ，Cui和 Zhang ，Ho 

和，Zhang 将公平偏好理论植入到渠道协作研究 中，改进 

了已有的一些结果，他们发现通过简单的批发价格就能实现 

渠道协作。邢伟等研究了渠道公平对生产商和零售商均衡 

策略的影响，当零售商市场份额较小时，生产商不会关注零 

售渠道是否有渠道公平偏好思维；当零售商市场份额较大 

时，为了避免受到零售商设置较高零售价格的惩罚，生产商 

将关注渠道公平，另外 ，渠道公平可以有效改善“双向边际” 

效应 。王辉和侯文华利用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零售商具 

有公平偏好情况下的二级供应链委托代理问题。在假设零 

售商具有公平偏好以及零售商的最大努力水平和最小努力 

水平可预测的前提下，分别设计了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两 

种情况下的供应链激励契约 。杜少甫等在传统两阶段供 

一 l 86 一  

应链中引入公平关切，研究了公平关切行为倾向对供应链契 

约与协调的影响，假设零售商是公平关切的，在此假设下分 

别探讨了零售商的公平关切行为倾向对批发价契约，收益共 

享契约和回购契约等协调性的影响 。马利军研究了具有 

公平偏好零售商与制造 商组成 的供应链 ，在制造商作 为 

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者提供批发价格合同给零售商并且说 

明公平偏好是零售商获取其对供应链利润分配 的一种手 

段 。 

尽管他们公平偏好理论纳入了渠道决策研究中，但他们 

都是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第一种模型(人们关心分配的最终 

结果是否公平)。没有考虑平偏好理论的第二种模型(过程 

是否公平)①。并且除了王辉和侯文华 的研究，都没有把 

公平偏好理论(第二种模型：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是善意的，那 

么就会报答这种善意行为；如果一方觉得对方怀有恶意，那 

么就会报复恶意行为)应用于营销渠道的信息不对称激励模 

型中(委托 一代理模型中)。基于此，本文主要是将公平偏好 

理论(第二种模型)应用于渠道委托 一代理模型中。作为比 

较的基准，本文首先研究在完全理性下信息不对称问题，建 

立委托代理模型，但该委托——代理模型与经典的委托—— 

代理模型不同；其次 ，在有限理性下，引进行为经济学的公平 

偏好理论，先构造基于公平偏好的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效用函 

数，然后利用委托 一代理理论进行建模研究。最后对二者进 

行比较静态研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1 符号、概念与基本假定 

(1)由制造商(Manufacture)和零售商(Retailer)组成的 

渠道委托——代理关系中，具有信息劣势的制造商是委托 

人，具有信息优势的零售商是代理人。制造商是风险中性 

的，零售商是风险规避的。 

(2)市场的销售量函数：q=o一 +e+8，其中。是市场 

饱和点②，p是零售商的销售价格。e是零售商分销的努力程 

度，正比于销售量。这样假设的合理性是零售商可能努力刺 

激消费者的需求，或者利用一些促销手段让消费者尽量购买 

产品等等，这些都能增加整个市场的销售量 ， 是随机因素 ， 

且 ～N(0，17" )。 

(3)零售商按价格P销售商品或服务，零售价格 P由市 

场确定，也就 是说 零售 价格 是外 生的，如 Pasternack ， 

Lariviere 也做如此假设。他们认为如果零售市场是竞争 

市场时，那么零售商是价格的接受者。另外制造商也可能有 

较大的讨价还价能力，零售价格控制能力，例如维持制造商 

的指导价格，批发价格 是由制造商和零售商讨价还价确定 

的合同价格，且 ≤P。 

(4)制造商的单位成本为 c( >c)，零售商的可变成本 

① 蒲舅健将公平偏好的第二种模型应用于委托代理模型中， 

详见文献[22]。 

② 一些学者 定义为产品的声誉(goodwil1)，如 Wujin Chu和 

Desai(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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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批发价格 、付出努力 e的成本 ，其他费用(如铺面租 

金等等)都可以看做固定费用，于是零售商 的边际利润为 

m =P一 。为了简化 ，进一步假设双方的 固定成本均为 

零。假设固定成本均为零的合理性在于：因为固定成本只是 

在收益函数中减去一个常数 ，对决策变量无任何影响。 

(5)激励合同为：s( ，卢)=d+卢( —c)q=a+卢( — 

c)(o一6JP+e+s)。其中a是固定收益。届是总利润的激励 

系数，0≤口≤ 1。激励合同的第一项表示制造商支付给零 

售商的固定收益；第二项是指制造商从他的利润 ( 一c)q中 

提出部分／3(”一c)q激励零售商。 

(6)零售商的努力成本与努力 e有关，并且 c (e)>0， 

c (e)>0，即成本函数是努力 e的增函数 ，并随着努力 e的 

增加 ，努力成本增加得更快。根据文献[11][12][16][17]， 

将成本函数写成①c(B)=e 。 

2 无公平偏好(完全理性 )的渠道激励委托——代 

理模型 

根据前面的假设 ，制造商是风险中性的，制造商的期望 

效用等于期望利润： 

E(Ⅱ)=E[( 一c)q— 一／3( 一c)q]=(to—c) 

(口一 +e)一d一卢("一c)(Ⅱ一6p+e) 

制造商选择最优的激励合同，即 ( ，口’)最大化期望 

效用 。即是 ： 

max— +[ 一c一口( 一c)](口一6JP+e) 
a，骨 

零售商的收益为：订=(P一'tO)q+a+口( 一c)q—e 

= [P一 + (to—c)](口一 +e+ )+ 一e 

零售商是风险规避的，零售商追求的不是收益的最大 

化，而是收益所带来的效用的最大化，零售商会在既定的约 

束条件下选择适当的努力 e使 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零 

售商 在 不确 定 条 件 下 的 收益 的确 定 性 等值 (Certainty 

1 

Equivalent) 为 CE， 风 险 溢 价 为： — 。 
二 

[P一 +／3( 一c)] ，根据确定性等值的定义 ，零售商在获 

得完全确定的收益 CE时的效用水平的等于它在不确定条件 

下的期望值 ，计算得到(推导过程见附录 A)： 

CE =[P一 +卢( 一c)](a一6p+e)+ —e 

1 

一  [P一∞+／3( 一c)] 
二  

制造商的期望利润函数是共同知识，零售商也知道。零 

售商的收益函数零售商 自己知道，制造商不知道；制造商可 

以直接要求零售商努力销售 自己的产品，但零售商可能不会 

努力销售，除非制造商能提供给零售商足够的激励(货币的 

或非货币的)。但是制造商提供激励是有成本的，因此，制造 

商面临着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制造商设计的机制或者说激 

励方案(提成系数)，其 目的是 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最大化 ， 

这就 是(1)式。 

但制造商不知道零售商是否努力的情况下，零售商在制 

造商所设计的激励机制下必须有积极性选择，制造商希望他 

们选择的行动，即是努力销售他的产品。零售商的目标是使 

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所以零售商采取适当的行动 e使 

得 自己的确定性等值 CE最大化 ，即： 

e’∈Arg maxCE=max[p一埘+口( 一c)](a—bp+e) 

+ —e 一— [P一 +卢( 一c)] 

这就是激励相容约束 (IC)，即有： 

(IC)e E Arg max[p一 +JB( 一c)](a一 +e) 

+a—e 一— o- [P一 +卢( 一c)] 

于是上式的一阶条件为： ： 二二- ，从而激励 

相容约束变为：(，c) ： 二二_ ± 。 

第二个约束是零售商的参与约束(又称个人理性约束)， 

零售商愿意销售你的产品，必须使得销售制造商的产品获得 

的效用不小于它的保留效用 u。，或者说不小于它销售其他 

产品获得的效用，即： 

( R)[P一 +JB( 一c)]( 一6p+e)+fit—e 

一 —  

[P一 +卢( 一c)] ≥ 0 

制造商知道只要零售商的效用不小于保 留效用 u。，零售商 

就会接受代理，于是制造商给出的激励只需要满足参与约束 

的等号成立，即有 ： 

(，R)[P一 +卢( 一c)](n一6p+e)+ 一e 

一 ÷P [P一 +／3(w—c)] =Ⅱo 

综合上面得到委托——代理模型为： 

max一 +[ 一c～口( 一c)](0—6p+e) 

ST．(，c ： 

(1) 

(2) 

(／R)[P一 + ( 一c)](0—6p+e)+ 一e 

一 p 。[P一 +卢( 一c)] =‰ (3) 

将(2)(3)式带入(1)式有： 

m

。

ax(p—c)[n一 + —二 竺。= ]一 旦—二-! ．= 
日 珥 

一 _

1 

p [p一 +／3(w—c)] 一 o (4) 

制造商会选择激励系数 最大化期望效用，于是(4)式的一 

阶条件为： 

卢 一 音 ㈤ 
由于激励系数 届’要求在[0，1]之间，所以 ( 一c)+ 

2ptr ( 一c)≥2p (p—c)，如果记零售商的边际利润m = 

① 关于成本函数一般都是边际递增的，即，c (e)>0，c”(e)> 

0。具体形式一些学者假设 q=n—bp+e+ ，一些学者假设 o，为 

了运算方便，本文假设为c(e)=e2。如果采用c(e)=÷ e2，只是 
增加模型的复杂性(增加一个参数)，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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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t，，参数必须满足 ( 一c)≥≥2p m。 

将(5)式带人(2)式得到 = (6) 

从而制造商的最优期望利润函数为 ：Eli = (o—bp) 

(p—c)+ 一u。 

根据(2)(6)我们得到结论 1。 

结论 1：零售商付出的最优努力程度与制造商给予的激 

励系数正相关，与风险规避度负相关 ，与批发价格无关。 

结论 1成 立是 因为 (2)式有， >0，由(6)式有 
口D 

<0， <0。结论 1说明：如果制造商给予零售商的 
op 0o"‘ 

激励程度越大 ，那么零售商就会越努力销售产品。同时由于 

我们假定零售商是风险规避的，销售量的波动性越大对零售 

商越不利 ，因此零售商努力的动力也就不足。例如受季节性 

影响较大的商品，销售量时高时低，零售商不会承担波动性 

带来的风险，进而努力的动力可能也不会很大。 

根据(6)式我们得到结论 2和结论 3。 

结论 2：最优激励系数与零售商销售产品的边际利润负 

相关 ，与批发价格正相关。 

结论 2成立是因为零售商销售产品的边际利润 m =P— 

W， 代 人 到 最 优 激 励 系 数 有 ‘ = 1 一 

{ 。显然卢’与边际利润m是递减的。 

Y．INN等= ，并且参数满 
一 c)≥2po" m(见(5)式)，所以 ≥0。结论 2说明如果 

零售商的边际利润较高，那么零售商的动力也就很足，因此 

制造商可以适当降低激励程度。同时，批发价格由双方讨价 

还价确定，自然是批发价格越大，制造商会获得较多的利润， 

同时又增加了零售商的成本，减少了零售商的利润，这时如 

果要增加零售商的销售动力，制造商需要提高激励程度来激 

励零售商。 

结论 3：最优激励系数与风险规避度和产出方差负相关。 

结论3成立是因为娶 <0， <0。意味着零售商 p a ’ 

的激励系数卢‘与风险规避程度p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随 

着p的上升就要调低其激励系数 ‘，风险规避程度 p与激 

励系数 口‘之间在激励机制上表现为一种利益权衡机制。第 

一

，零售商的努力行为是制造商难以观测 的，为了使零售商 

趋于制造商的利益预期 ，制造商就必须试图通过提高激励系 

数口’来让零售商加大努力程度；第二，对于零售商的努力 e 

的激励作用是与零售商的风险偏好密切相关的；如果零售商 

风险厌恶的程度 P越大，激励机制发挥的作用就越不明显， 

即零售商的风险规避对销售契约激励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结论4：当激励系数卢 【o，南 J，制造商的期望 
一 188 一  

利润随卢的增大而增大，当卢∈(南 ， J，制造商的利 
润随口的增大而减小。 

结 论 4 成 立 是 因 为 ： 
∞  

[! 二色2 1 二12± !!=色2 1 =12 ：= ! 二1 2已 ：]( 二1 2 
2 ’ 

当卢≤ ％W C W篙 DO" ≤ l — J十 l —C J 
2 c)oo" = 1 2一po" e (t‘J—c)+ (埘一 + ’ 。广 

[0， _ 】时，制造商的期望利润随卢的增大而增大，自 

然有卢e(南 ， J时，制造商的期望利润随卢的增大而 
减小。 

从结论 4我们可以看到销售量的波动越大 (or 越大)， 

对制造商期望利润递增的激励系数区间【o，南 J就越 

小，因为 的值越小。这和营销实践是一致的，如果 
．卜zpo 

某一产品销售风险越大，风险规避的零售商不会承担较大的 

风险，零售商愿意接受的激励系数 自然也较小，希望得到较 

多的固定收益，制造商也不会加大对零售商的激励，更多的 

风险由制造商承担。 

评论 1：本节探讨了制造商和零售商信息不对称时的渠 

道激励问题。由于制造商不能监督零售商的行为，因此制造 

商只能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来激励零售商努力销售制造商 

的产品，激励合同是：s(a，卢)=a+卢( —C)g。表示制造商 

从他的总利润 ( —C)口中提取部分收入来激励零售商。我 

们的激励模型的创新在以下几方面： 

①观察零售商的利润函数 ：丌=(P一埘)g+[ +口(”一 

c)g]一e 。第一项 (P一 )g表示零售商的销售收入，第二项 

表示制造商给出的激励收入，第三项表示努力成本。从这个 

表达式可以看出我们的委托——代理模型不同于一般的委 

托——代理模型，如果一般的委托——代理模型，那么零售 

商的收益就应该是 仃=a+口n，其中Ⅱ表示制造商的收益 ， 

一 些作者利用委托——代理研究渠道时，采用了此模型，但 

我们认为这与现实不相符合。在实际中，常常是零售商获得 

销售收益，然后制造商根据他的收益给你“返点”，这就是我 

们的模型思想。 

②注意到如果激励系数口=0，那么零售商的利润函数 

为：仃 =(P一 )(8一 +e+ )+d—e 。也就是说制造 

商不激励零售商，由于销售量的随机性 ，零售商还是面临着 

一 定的风险。而一般的模型当制造商不激励零售商时，零售 

商获得固定收益，不承担风险。 

③我们的模型更加关注制造商的激励系数与零售商的 

① 因为 P，所以2( 一~)po- 一2(p—c)po- =2ptr (W— 

p)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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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关系，同时关注制造商的激励系数、零售商的努力与 

零售价格、批发价格之间的关系。 

3 基于公平偏好的渠道激励委托——代理模型 

3．1渠道中的互惠公平偏好效用函数的构造 

在研究渠道决策时，传统假设认为制造商和零售商是纯 

粹自利偏好的，只会追求个体收益最大，而不会关注收益分 

配或行为动机是否公平。但近年来的一系列博弈实验(如最 

后通牒博弈，信任博弈，礼品交换博弈)表明在 自利偏好之外 

还具有公平偏好(Fairness Preferences)，在追求个人收益时还 

会关注收益分配或行为动机是否公平。公平偏好和自利偏 

好一样会影响渠道成员的行为决策，比如人们可能会牺牲部 

分收益去维护收益分配公平 ，也可能会牺牲部分收益去报复 

敌意行为或报答善意行为 J。 

渠道中的公平函数是建立在 Geanakoplos等的心理学博 

弈框架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支付函 

数 ，并将其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Rabin将公平偏好 

定义为：当他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他人友善 ，当他人对你不 

善时你也对他人不善，即以恩报恩，以牙还牙。那么友善和 

不善又如何具体确定呢?Rabin认为：如果你能损失 自己的 

效用(收入 、利益等等诸如此类)去提高他人的效用 (收入、 

利益等等诸如此类)就可被定义为你对他人友善，即损己利 

人；反之，如果你用损失自己的效用 (收入、利益等等诸如此 

类)的方式去减少他人的效用 (收入 、利益等等诸如此类)就 

可被定义为对他人不善 ，即损己不利人。Rabin公平定义的 

关键是基于以下事实：(1)人们愿意牺牲他们 自己的物质利 

益去帮助那些对他们友善的人；(2)人们同样也愿意牺牲他 

们的物质利益去惩罚那些对他们不善的人；(3)如果牺牲的 

物质利益较少时，前面两种动机的效应会更加明显。Rabin 

认为这些事实不但解释了最后通牒博弈中双方公平偏好的 

行为动机，并且还 解释了合作博弈里互惠式合作 的行 为 

动机 。 

于是 Rabin将上述思想用数学模型反映在效用函数 

中【2 。要理解 Rabin的互惠式公平模 型，首先需要理 解 

Rabin定义的“友善函数”(Kindness Function) (口 ，bj)①，它 

测度博弈方 i对于博弈方 的友善程度，或者说是测度博弈方 

i对于博弈方 的“距离”，如果博弈方 i认为博弈方 选择了策 

略 bi，博弈方 i会选择什么样的策略 o 去友善博弈方 呢?博 

弈方 i就从他所有可行的收入集合：仃(bj) {仃 (a ，6 )I a 

∈S }(其中|s 博弈方 i的策略空间)中选择某一个收入 

仃 (o ，6 )来表示博弈方i是多么友善。于是 Rabin(1993)设 

仃，一 (6 )博弈方J在 (b )中的最高收入，仃f一(6，)博弈方 

在 仃(6 )帕 累 托 前 沿 点 上 的最 低 收 入。设 “等 收 入 

(Equitable Payoff)”或者称为“公平收入(Fairness Payoff)”为 

仃 (6，)： — — 。当帕累托前沿是线性的 
二 

时，如果博弈方 i与其在帕累托前沿点上“平分好处”(split 

the difference)，这个收入就对应于博弈方J会得到的收入。 

Rabin(1993)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点，根据它可以测度博弈方 i 

对待博弈方．，是多么样的友善。根据上述这些定义，Rabin定 

义了友善函数。 

巍 (8) 
该函数刻画了博弈方 i认为他给予博弈方 有多少是大 

于或小于博弈方 的“公平 收入 (Fairness Payoff)”。如果 

(a ，6，)为正，则表明 i对博弈方 是友善的，因为 实际得 

到的支付高于公平支付；反之则说明 i对博弈方 是不善的。 

进一步，Rabin设： 

，c．)=警 ② (9) 
表示博弈方 i推测博弈方 会善待他的程度，其中 为 

博弈方 i对自己认为博弈方 会怎样行为的信念的信念。由 

于友善函数是正规化的(Normalized)， (a ，6，)和 ( ，c ) 

的值必在于区间[一1，÷ ]中。这样的友善函数就能够用 

于充分地刻画博弈方偏好。 

于是互惠式公平模型为(Rabin，1993)： 

U (ai， ，ci)=霄 (口i，bj)+ (6J，c )+ ( ，c ) (口i，bj) 

=1r‘(口 ，6，)+ (bj，c )[I+ (口 ，bj)](10) 

这样。U (口 ，bj，c )就表示博弈方 i的预期效用 ，博弈方 

不但关心他们的物资收益(等式右边第一项)，并且还关心他 

们是否受到善待(等式右边第二项)以及他们所期望得到的 

善待和自己对别人的善待的乘积。 

由于这些偏好形成一个心理博弈，就可以利用由 GPS所 

定义的心理纳什均衡(Psychological Nash Equilibrium)概念， 

它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条件 即所有 的高阶信念(higher·order 

beliefs)都与实际的行为相合。Rabin将如此定义的解概念称 

为“公平均衡”。 

定义 1 策略组合 (口。，口 )E S ×S：是一个公平均衡， 

如果对于 i≠，，i=1，2，有 

(I)口‘E arg? ‘(口j，6，，c )；
_

m
_

axU 

(2)Di：6i=c‘； 

根据上述 Rabin的互惠式公平偏好理论，我们可以构造 

基于公平偏好的营销渠道成员的效用函数③： 

根据第2小节和渠道实际问题，公平函数如下 ： 

e， ，／3为控制变量，0≤e《i，0≤a≤a，其中 是努力水平 

e的上限， 是最大固定工资。 

1r̂f(13)=一a+(ttI～c)(1一卢)(口一6p+e) 

① 注意“友善函数” (a ，bj)中的 ，6f是博弈方的行动，为 

了与Rabin的研究成果表示一致，本节仍然采用 Ot．，bi，与本文中需求 

函数q=a +e+8中的a，b不一样，其实分别为零售价格P和批发 

价格"。 

⑦ 友善函数 fj(bi，ci)与友善函数 fj(qi，b})的定义原理是一 

致的，并且是等价的表达形式，为了区别，用不同的符号记。 

③ 前面部分对博弈方采用 i√记，为了区别，本文后面部分，制 

造商零售商分别记为：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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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 (13)=一q+(1lI—c)(1一／3)(n一6p+ ) 

1T “(JB)=一Ot+(仲一c)(1一卢)(171,一bp) 

)= 

：一 +( 一 )(1一卢)( 一6p)+ 

于是将上式代人(8)式 ： 

)= = ⋯ ) 
1r̂f L J 一 百M L J ‘ 

继续有①：CE(e)=[P一埘+ (甜一c)](口一6p+e)+a 

—

e 一 1 [P一 +卢(埘一c)] po" 

CE “(e)=[P一 +／3(∞一c)](口一6p+e)+ 

—

e 一 1[P一 +／3( 一c)] ptr 

CE⋯(e)=[P一 +卢(”一c)](口一6P+e) 

一

e 一 

1

-[p—ttJ+ ( 一c)] po" 

c ㈤ = 

： [P一 + ("一c)](口一6p+e)一e 

一 ÷[p一 + ( 一c p 2+丁--e2 
于是将上式代入(9)式： 

，= 音 = ， 
将(11)(12)式代入 Rabin的互惠式公平模型(10)式，得到 

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效用函数： 

U =一a+( 一c)(1一卢)(口一6p+e) 

+ (13) 

UR=[p一 +卢(埘一c)](口一6p+e)+ 一e 

一 ÷ 州 -c) 2+堕二至 盟 
(14) 

3．2 基于互惠公平偏好效用函数的委托——代理模型 

与第2节的分析方法一样，先求零售商(代理人)的激励 

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第二步是根据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 

束，得到制造商(委托人)的效用函数，第三步是根据制造商 

(委托人)的效用函数求出达到最优的一阶条件。 

先讨论零售商(代理人)的最优决策，于是 (14)式的一 

阶条件为： 

旦 一 !：±f = 至21±兰 [ 二 ±色( =12]± 二 
一  猛  =0 

(15) 

由 (15)式 解 得：(IC)：en ： + 

生 (16)1 2 (4 
一 ) 、⋯  

结论 5：当渠道双方具有公平偏好时，如果最大固定工资 

- — — 190 ·-—— 

≥÷且只要固定工资a>÷ 时，零售商付出的努力程度 
要大于没有公平偏好时零售商的努力程度。 

因为(16)式右边第一项 ! 』． 就是没有 

公平偏好时零售商的努力程度，即(3)式；当 ≥÷， 

÷ 时，(16)式右边第二项大于零。这个条件是容易满足 

的，即是只要给的固定工资越大，e >e越容易满足。 

结论 6：当渠道双方具有公平偏好时，制造商越是慷慨地 

给予零售商更多的固定收入，零售商就越努力销售制造商的 

产品 。 

结论 6成立是因为：由(15)式解得： 

4 一 +~／( 一4 ) 一12{2西 p一 +JB(1IJ—c)]+2 一 } 

于是：箪 ： d
Dt 

6 

2 

12 ( 一4 ， 一12{z p一加+卢( 一c)]+勉 一 

>0，所以结论6成立。 

综合结论 5和结论 6可以看出，制造商给零售商更多的 

固定费用 ，那么零售商付出更多的努力 回报制造商，这完全 

就是 Rabin的互惠式公平偏好理论的完美体现(在企业 中应 

用详见第4节的评论 3)。 

另外参与约束(腑 )： 

[P—t‘I+届(1ll—c)](a—bp+e ‘)+o【一(e ) 

一 —  1[P—t‘J+卢(埘一c)] ptr 

+堕  业  (17) 

将(16)(17)式代入(14)式，得到： 

： =P( 一 +e“)一(e ) 

一 —  1[P一埘+p(钾一c)] ptr 

+ (18) +—————————： ————— ——— —u (1 ) 

4 两种委托一代理模 型下制造商和零售 商收益 的 

仿真模拟比较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零售商的效用始终等于保留效 

用 ‰，因此我们考察零售商的收益的大小。由于制造商是 

风险中性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益 ，因此可以比较制造商 

的收益变化(效用和收益只相差一个随机因素)。我们 自然 

要问：当制造商和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时，制造商的收益会 

大于没有公平偏好时的收益吗?零售商的收益会大于没有 

公平偏好时的收益吗?即是在什么条件下 F ≥叮r：，叮r F 

≥订R 成立? 

① Rabin的公平函数中表示物质收益时，用的是 叮r (⋯ )，本 

文后面部分为了和 3．1节表示一致，表示零售商的收益时，我们用 

CE，表示效用时，用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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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仃 =(。一 )(P—c)+ 一“。(第2节 

的结果)。 

丌  F·
= (p —c)(a一 +eF*)一 (e， ) 一丁1 

[p一 +fl( 一c)] p 2+兰 里二二—二 一u
。 

订 = 
1 [p

一 加+卢’( 一c)] + (第2节的结果) 

F·
：  

1
'fir LP—tO+ ( 一c)]zpo- =■ 一 + L 一c J 

一 堕  幽  
4五 ” 

其中e 

：堡= ± 三巫二匝 j五 互互E匾  

满足竹：’≥订二，霄：’≥1r ’的激励合约(0t ， )是否 

存在?由于直接求解最优的 ( ，／3 )非常复杂，本文也主要 

关心激励合约 (a ， )是否存在，于是下面采用仿真模拟分 

析，讨论 (a ， )的存在性。 

根据结论 2、结论 3、结论 5知：参数必须满足，( 一c) 
● 1 

≥ 2po"。m
， 

≥ — 1
，a>÷ 同时e“表达式中被开方数不小 

叶 二 

于零，习5么( 一4 ) 一12{2 [P一 +口( 一c)]+2 一 } 

≥0，因此本文取a=1， =6，p=1．5， =1，口=4，b：1， 

P=2，埘=I．8，c=1，‰ =0，于是有控制变量：a E[0．5， 

1]，／3∈[0，1]，进一步假设 在[0．5，1]服从均匀分布，口在 

[0，1]服从均匀分布 ， 和口在各 自区间随机取 15个随机数 

(15组薪酬合约)，代人制造商 和零售商的收益函数得到 

表 1。 

裹 1 制造商和零售商收益的仿真模拟结果① 

根据表 1的第 1行、第 4行、第 5行得到图 1⑦，第 2行、 

第 4行、第 5行得到图 2． 

相 
套c 
龌 

j埘 
霉 

7 

6 

相 5 

藿 
则 3 
蒌 2 

l 

0 

+ 公平偏好下制造 
商收益 

一 ·一无公平偏好下制 
造商收益 

公平偏好下激励系数 

圉1 激励系数对制造商收益影响的大小比较 

．

— — 、  

_ ● 

+ 公平偏好下制造 
商收益 

- - It-~无公平偏好下制 
造商收益 

0．500 0 700 0．900 

公平偏好下的固定费用 

圈2 固定费用对制造商收益影响的大小比较 

根据图 1和图2可以得到数值结论 1。 

数值结论1：当渠道双方具有公平偏好时，制造商给予零 

售商的工资合同 (Ot，／3)满足一定条件时，制造商效用比没有 

公平偏好时要大。 

根据表 1的第 1行、第 6行、第7行得到图3，第 2行、第 

6行、第 7行得到图4． 

+< 
蛊 
辐 

粒 

锄 
伸 

- - -o．--公平偏好下零售 
商收益 

一 ·一无平偏好下零售 
商收益 

田3 激励系数对零售商收益影响的大小比较 

根据图3和图4可以得到数值结论 2。 

数值结论2 i当渠道双方具有公平偏好时，制造商给予零 

① 数值仿真模拟主要考察公平偏好下固定费用和激励系数对制造商、零售商和渠道收益的影响分析，可以同时得到固定费用和激励系 

数对制造商、零售商和渠道收益影响的三维图形，但为了方便，本文采用二维平面图，两者的结论是一样的。 

② 从图1到图6，我们看到无公平偏好下的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收益都是直线，其原因是图 1到图6的横坐标是公平偏好下的激励合约， 

与无公平偏好下的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收益无关，并且无公平偏好下的激励合约是已经计算出显示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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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的工资合同 (a，口)满足一定条件时，零售商效用比没有 

公平偏好时要大。 

相 
馨 
控 

坤 

+ 公平偏好下零售 
商收益 

．．．．41---无平偏好下零售 
商收益 

豳4 固定费用对零售商收益影响的大小比较 

根据表 1的第 1行、第 8行、第 9行得到图5，第 2行、第 

8行、第 9行得到图6。 

辐 
罄 
靛 
棚 
盼 

：— 、’—一 ．． 
+ 公平偏好下渠道 

总收益 

一 无平偏好下集道 
总收益 

公平偏好下的激励系数 

圈5 激励系数对渠道总收益影响的大小比较 

+ 公平偏好下集道 
总收益 

．— -一无平偏好下渠道 
总收益 

圈6 阖定费用对渠道总收益影响的大小比较 

根据图5和图6可以得到数值结论3。 

数值结论3：当渠道双方具有公平偏好时，制造商给予零 

售商的工资合同 (a，口)满足一定条件时，渠道总收益比没有 

公平偏好时要大。 

评论2：通过数值比较 ，说明对于给定某些参数情况下， 

制造商(委托人)和零售商(代理人)的收益都得到了帕累托 

改进，并且我们猜想这样的激励合同 (a。／3)还不是唯一的， 

可能在一定区域内都存在。 

5 本文研究的渠道管理启示与实践意义① 

营销渠道中的制造商和零售商总是信息不对称的，处在 

渠道下游的零售商容易掌握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劣势地位 

的制造商会设计激励机制来激励零售商朝着有利于自己的 

方向行动，在完全理性假设下 ，制造商给予零售商更多的销 

售收入提成 ，零售商越会努力销售其产品，当然努力程度还 

是与零售价格、零售商的风险规避度相关。 

但在实践中，完全理性是很难满足的，假设制造商和零 

售商是有限理性更为合理，在制造商和零售商长期的销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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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很容易形成互惠关系，例如制造商适当降低批发价格， 

那么零售商可能更加努力来回报制造商，这就是常说的“投 

桃报李”，如果制造商虚报批发价格，那么零售商可能会偷 

懒 ，或者努力销售替代品来惩罚制造商，这就是常说的“以牙 

还牙 ”。 

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改进了销售渠道委托代理模 

型。通过模型分析 ，我们证明了互惠式公平偏好理论植入渠 

道决策中的重要性 ，制造商对零售商的友善(制造商给零售 

商较高的固定费用)，那么零售商会更加努力的工作来回报 

制造商(零售商提高努力水平)。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如果 

制造商对零售商更加人性化的关怀，例如：给予零售商较多 

的固定收入，主动承担一部分促销费用；如果零售商的资金 

周转很紧张时，制造商可以主动提出缓交订货费用，或者主 

动担保帮零售商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等等，这一系列的互惠 

行动不仅不会减少制造商的利润(本文中支付、效用、利润和 

收入等概念是在可互换意义上使用的)，而且正好相反，因此 

而激发起零售商的感激之情，使得零售商更加努力地销售产 

品，更多的为制造商的声誉着想，不做损伤制造商品牌的行 

动等等来回报制造商。 

这些 “互惠”现象，日本 、韩国很多公司是十分普遍的， 

很多公司给他们的合作伙伴更多的福利，合作伙伴也会回报 

公司。同时，公司和员工也存在互惠现象，如 日本企业员工 

在下班后还仍然在为企业无偿工作等现象，公司给予员工非 

常好的福利，公司高层也经常在业余时间里与员工们进行平 

等友好的交流沟通；反过来；员工的回报是在公司处于困境 

时也不像欧美企业中的员工那样频频跳槽，而是宁愿接受减 

薪而在原来的公司里继续努力工作；与公司共渡难关乜 -22]。 

因此，在实践中，制造商和零售商都要关注彼此的“关 

切”，适当的让渡一部分收益给对方 ，让营销渠道更加“和 

谐”，这对渠道成员都是帕累托改进。 

当然，渠道成员之间的公平偏好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并 

且现实中公平偏好是普遍存在的，本文从现实中“剥离”出这 

一 变量，希望定量验证这一理论，引入了公平偏好后 ，改进的 

营销渠道委托代理模型和完全理性下的营销渠道委托代理 

模型相比，基于互惠公平偏好的营销渠道委托代理模型更加 

贴近实际。 

6 本文结论与未来的研究 

本文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公平偏好理论研究了营销渠道 

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先研究了在没有 

公平偏好思维时渠道激励问题 ，再研究具有公平偏好思维的 

渠道激励模型，其主要结论如下： 

(1)零售商付出的最优努力程度与制造商给予的激励系 

① 作者十分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粗 躅期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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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正相关 ，与零售价格正相关 ，与风险规避度负相关 ，与批发 

价格无关。当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最优激励系数与零售价 

格负相关 ，与批发价格正相关。 

根据前面的假设，零售价格是由市场确定，如果零售价 

格越高，由供求关系知市场需求可能就越低 ，如果这时还给 

较高的激励系数，制造商就会失去一部分利润。而批发价格 

是由双方讨价还价确定 ，自然是批发价格越大，制造商会获 

得较多的利润，这时制造商愿意拿一部分利润来 激励 零 

售商 。 

(2)当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 ，最优激励系数与风险规避 

度和产出方差负相关。制造商偏好不同的激励区间，即一些 

区间制造商的期望利润随激励系数的增大而增大 ，另一些区 

间制造商的利润随激励系数的增大而减小。 

(3)渠道双方具有公平偏好时，当制造商给予零售商的 

最大固定工资和固定工资满足一定范围时，零售商愿意付出 

更大的营销努力 ；并且制造商越是慷慨地给予零售商更多的 

固定收入，零售商就越努力销售制造商的产品。 

(4)当渠道双方具有公平偏好时，制造商给予零售商的 

工资合同满足一定条件时，制造商(零售商)的效用大于没有 

公平偏好时的效用 ，也就是说能够设计出帕累托改进的工资 

合同。 

本文利用公平偏好理论研究信息不对称的渠道 ，是一个 

初步尝试，尽管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还有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研究 ： 

(1)顾客导向的渠道系统委托——代理模型 

今天的消费者更加追求个性与时尚，追求标新立异、与 

众不同。渠道成员必须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以适应 

竞争 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 ，从而获得和维持 自己想得到的市 

场位置。因此将顾客拿入委托——代理模型中值得继续研 

究，这样渠道就构成一个多级委托——代理系统，这需要用 

多级委托——代理理论进行研究。 

(2)现实中，并不是零售商随便销售多少都会激励 ，而是 

有一个目标销售量 q。，如果你超过了 目标销售量，多余的部 

分才给提成激励，此时零售商的利润函数变为：叮r=(P一 

)q+[a+卢t‘，(q—q。)prob(q≥q。)]一e ，这时激励合同是 

s=a+3w(q—q0)prob(q≥q0)，其中prob(q≥q0)表示超 

过目标销售量的概率。 

(3)本文只研究 简单二元渠道结构 (由一个制造商和 

一 个零售商构成的渠道)下渠道激励问题 ；没有讨论其他渠 

道结构的激励问题 ，如：多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渠 

道，一个制造商和多个零售商组成的渠道 ，以及多个制造商 

和多个零售商组成的渠道。我们可以预测，在公平偏好理论 

下研究后面三种渠道结构 ，在数学模型下会很复杂，但我们 

可以猜想：在所有的渠道结构下，在公平偏好理论下，都能设 

计出帕累托改进的销售工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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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现在假定零售商的效用函数为 (叮r)=g—e一 ，g是较大的正数。对于绝对风险规避程度R (丌)=一 ，即 R (竹) 
U 啊 J 

=P。如果零售商喜欢冒险，则效用函数是凸函数，R (可)<0；如果零售商是风险中性的，效用函数是线性的，R (1r)=0； 

如果零售商是规避的，效用函数为凹函数，R (叮r)>0。这一函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以用 P值来度量零售商的风险规避 

程度。由于我们假设零售商是风险规避的，所以P>0，因为零售商的效用函数的形式为 “(竹)=g—e ，一般情况假设收益 

服从均值为 (可)、方差为 (叮r)的正态分布，那么 

E(1‘(盯))：r(g—e-p~r)— e dxg ：g—e 帅卜 ] E(1‘(1r)) = l ( 一 )—— = === _j 卉 一 = 一e一 ‘ 一【-‘差一 
j-~ ~／2 (竹) 

注意上式中的 是零售商收入 ，因为习惯性表述，而 是指常数， =3．14。 

定义零售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收益的确定性等值 (certainty equivalent)为 CE，根据确定性等值的定义，零售商在获得完 

全确定的收益 GE时的效用水平的等于它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值，即 (CE)：E(“(1r))，所以g—e-pOE：g—e一一 )一 ]， 

即CE=E(霄)一 (1T)。于是代入有： 

CE=Et[p一 +卢(埘一c)](0—6p+ +占)+ —e }一_ Var{[P一 +／3(w—c)]( 一6p+e+占)+ —e } 

计算得到：CE =[P一 +卢( 一c)]a—bp+e)+ —e 一— [p一 +IB( 一c)]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 arketing Channel principal-agent M odel 

Based on Entirely Rational and Fairness Preference 

DING Chuan 

(The Institute of Operation and Decision，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0074，China) 

Abstract：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in marketing channels often have asymmetric information．Retailers often have more market 

information than manufacturers because they are closer to the market．We assume that channel members are entirely rational，the 

principal—agent model is structured along with marketing channels，and incentive contract consists of two parts——fixed costs and the 

revenue of sales income． (下转第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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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arameters，our proposed incentive contract can motivate enterprises to spend more efforts in 

improving technical capability than the traditional contract constrained with the condition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However，the difference 

is not notable for low-level contracts．In addition，the project company can screen supplier’S re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control of purchasing cost． 

In summary，the analysis results not only prove the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of incentive contract for the procurement of strategic resources 

in large．scale project but also theoretically resolve problems such as risk control，information rents and cost compensation faced by the project 

company．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offer some important guidance for companies to procure large—scale projects． 

Key words：incentive theory；large—scale construction project；project’S 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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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results in the first model show that when the manufacturer gives a retailer more incentive the retailer will try harder to sell their 

products．However，the effort is associated with retail prices，and the degree of risk aversion of retailers，but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wholesale price．Furthermore，by embedding the fairness preference theory of the Rabin into the design of incentive，we have improved the 

principal—agent mode1．The results in the second model show that when the retailer's largest fixed wages and fixed wages meet certain 

conditions，retailers are willing to pay greater marketing efforts．Consequently，manufacturers will give retailers more generous fixed income， 

and retailers will put more efforts in selling manufacturer's products． 

When we consider the fairness preference theory，the actual revenue of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has been Pareto improvement，and 

manufacturers may design a salary contract of Pareto improvement．Th is reciprocity thinking shows that if the retailer's cash flow is tight，the 

manufacturers will proactively request to delay the cost of ordering to help retailers obtain loans from financial institutions．The series of 

reciprocal actions will not reduce manufacturers’profits．On the other hand，retailers may make more efforts to sell products to preserve the 

reputation of the manufacturer．Th e“reciprocal”phenomenon is quite common for many compani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Key words：marketing channel；entirely rational；fairness preference；principal-agent；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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